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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2 岁的吴永新（化名）
攒了一辈子钱，74 万多元，
如今换成了10张纸。

4 月 20 日，这位通州区
宋庄镇小杨各庄村民，从一
个只有他自己知道的墙脚
下，挖出一个玻璃瓶。里面
装着 10 份《借款担保合同》，
借款人写着“孔庆敏”，合同
上盖着“中国农业银行通州
支行宋庄分理处业务章”。

吴永新说，孔庆敏是宋
庄分理处的工作人员，自己
把钱“存”给她，利息高。

2012 年 2 月 13 日，51 岁
的孔庆敏在家中死亡。

吴永新向通州支行宋庄
分理处讨要借款，被银行告
知借款是孔庆敏个人行为，
与银行无关，并建议到经侦
部门报案。

彼时，吴永新发现，讨要
借款的并不止他一个。

一场涉及多人担保借款
骗局浮出水面。

银行柜台签担保
借款合同

吴永新最早的一份担保
借款合同，落款日期为 2010
年8月15日，借款2万。

他回忆，当天带着2万块
钱来到农行通州支行宋庄分
理处营业大厅，准备存活期
存款。在营业大厅工作的孔
庆敏告诉他，银行正在搞活
动，利息10%，比存活期划算。

吴永新说，七八年前就
认识在银行工作的孔庆敏，

“人非常热情，五六年前，我
弟弟去世，办丧事手头有点

紧，她直接借给我 1 万 5，我
要给她写欠条，她说打什么
欠条，不用。”

对于孔庆敏所说的“银行
搞活动”，吴永新想都没想。

他回忆当时细节，孔庆
敏坐在银行柜台内，自己通
过柜台窗口将2万块钱递进，
换回一张《担保借款合同》，
以及孔庆敏的身份证、工号
牌（NO.3150）、结婚证、房产
证明等复印件。吴永新看到
孔庆敏在担保借款合同上签
字、盖章，“大厅内也站着大
堂经理和保安，所有的交易
过程，监控都能拍下来。”

这份合同上，借款人为
孔庆敏，借款用途为“借款人
经营所用”。借款期限 1 年，
年利率 10%，期满一次性还
本付息两万两千元整。

记者看到，该合同加盖
“中国农行通州支行宋庄分理
处业务章”，但无担保人签名。

合同盖“公章”利
息10%到20%

从 2010 年 8 月开始，吴
永新多次到银行柜台借款给
孔庆敏，换回一份份《担保借
款合同》。老的合同到期后，
吴永新会连本带息续签一份
新合同，“不急着用钱，一直
没拿出来”。

合同上“农行业务章”，
有红色的黑色的，“当时盖的
章就是黑的，不是复印件。”
吴永新说。

2011年11月22日，吴永
新已累计借出74.78万元，他
毫不犹豫地又签了一份一年

的借款合同，与往年不同，这
次年利率是20%。

直到今年2月中旬，吴永
新仍然去银行找孔庆敏“存
钱”。宋庄分理处营业大厅
内，没找到孔庆敏。银行工作
人员说，孔庆敏退休了。

“我的钱怎么办？”吴永新
说，找银行被告知“钱是孔庆
敏个人借的，跟银行无关。”

当日，吴永新找到孔庆
敏的家。进门看到孔庆敏的
大幅黑白相片，两边的香烛
还冒着烟。“她儿子说她吃药
自杀了。”吴永新说。

2 月 22 日，几名民警来
到吴永新家，向他询问借款
情况，并暂时扣押了他的三
份《借款担保合同》。

51岁女柜员与20
多页的名单

事实上，与孔庆敏签署
《借款担保合同》的并不只吴
永新一个。

记者调查，仅宋庄镇小
杨各庄和邢各庄，就有 9 名
村民先后跟孔庆敏签署担保
借款合同，金额从数万到 80
万不等，共达350余万元。

村民们所持的合同文本
与吴永新的如出一辙，借款人
都是孔庆敏，都盖有”农行通
州支行宋庄分理处业务章”。

一名自称孔庆敏生前好
友的女士出示了一份20多页
的名单，百余个名字后都附
有联系方式。她透露，名单
上许多人都借款给孔庆敏。

记者发现，此前采访的
吴永新等 9 名村民，都位列

名单中。记者随机拨打名单
中几个联系方式，受访者均
表示借款给孔庆敏。

孔庆敏，这位 51 岁的女
人，如何说服这么多人借款？

多名受访者表示，孔庆
敏平时能说会道，为人处事
非常热情，加之她是银行的
职工，给出的利息非常高，还
盖着银行的公章，所以放心
地把钱“存”给了她。“她在银
行工作，都以为是银行搞的
活动。”一名受访者说。

银行称个人私刻
或盗印公章

小杨各庄村一张姓村
民说，从2011年7月到10月，
他借款给孔庆敏 18 万元，合
同规定三个月利率 15%。到
期后，他去银行找到孔庆敏，
拿到了 2.7 万元利息，“觉得
利息很高，信誉也不错，接着
又把18万存了1年。”

自称孔庆敏生前好友的
女士说，曾借款给孔庆敏
280 万，“后来觉得这事有些
风险，就要出来了 200 万。
没几天，她就去世了。”

4 月 20 日，记者跟随吴
永新来到农行宋庄分理处。

宋庄分理处郭姓主任
称，今年 3 月刚调来，具体情
况不了解。但孔庆敏私刻或
盗印银行公章，其担保借款完
全属于个人行为，与银行无
关，所涉款额也没有流入银
行，建议到公安报案。该负责
人还称，孔庆敏去年就已经退
休，银行员工平时都比较忙，
没人在意她在办什么业务。

银行女柜员自杀 数百万借款成谜
生前在银行柜台签借款合同，盖有“农行公章”，承诺年利息10%以上；农行人士称其私刻或盗印公章

51岁的退休银行女
职工孔庆敏自杀身亡。

留下至少数十份《借
款担保合同》，借款人为
孔庆敏,却盖有“中国农
业银行通州支行宋庄分
理处的业务章”。

记者调查，这种担保
借款从 2010 年持续到
2011年底，涉及至少10
余人，金额至少数百余万
元。知情人透露，涉及人
数和金额远不止这些。
究竟涉及多少人，多少
钱，钱去了何处，随着孔
庆敏身亡都成了谜。

农业银行通州支行
宋庄分理处负责人表示，
孔庆敏私刻或盗印银行公
章，担保借款属于个人行
为。目前警方介入调查。

本版采写/新京报记者 王瑞锋

4 月 20 日，通州永顺南
街一处楼房 6 层，孔庆敏生
前住所紧闭，无人在家。

小区多位居民表示听
说孔庆敏自杀的事，“平时很
少在小区看到她。”孔庆敏生
前的一名好友说，孔庆敏家
一直十分贫寒，家里一件像
样的家具都没有，全都是结婚

时候的家具。下葬时，儿子
说她最值钱的是一条项链，

“还是我送给她的。”
孔庆敏的丈夫是一名

公交司机。4月 20日，孔庆
敏丈夫证实妻子是自杀，但
未 予 透 露 自 杀 的 具 体 原
因。同时他称，妻子在银行
做的事情自己一概不清楚。

■ 记者探访

好友称孔庆敏家贫寒

北京才良律师事务所
律师朱孝顶称，孔庆敏作为
银行员工，与村民签署的

《担保借款合同》是在营业
大厅内进行，上面还加盖着
银行公章，普通人理所应当
相信这是银行的活动，构成
典型的表见代理合同(是指
代理人之代理虽无代理权，
但有可使相对人相信其有

代理权的事由)，银行应该
承担相应的责任，“即便是
私刻或盗印公章，也不影响
银行承担责任，反而更加暴
露了银行内部管理混乱。”

朱孝顶表示，高息往
往伴随着高风险，市民在
遇到此类业务时，一定要
调查清楚，切莫因贪高息而
坠入陷阱。

■ 律师说法

银行应承担相应责任

记者调查发现，这些借
款签约时间为 2010 年至
2011年底，承诺年利息10%
至20%。而同期人民银行规
定的一年期存款利率和六
个月至一年（含）贷款利率
分 别 为 ，2.25% 和 5.31% ，

2.50% 和 5.56% ，2.75% 和
5.81%，3.00%和6.06%，3.25%
和6.31%，3.50%和6.56%。

按照国家规定，民间
借贷利率不得超过银行同
类贷款利率的4倍，超出部
分的利息不予保护。

■ 相关链接

4月20日，82岁的吴永新手拿多份借款担保合同，合同上盖有“中国农业银行通州支行宋庄分理处业务章”。他称共被骗74万多元。 新京报记者 王贵彬 摄


